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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台灣信義會 建堂、購地、購屋補助辦法 
 

114/1/17 議事會修訂（二讀） 

一、補助及貸款比例上限 

                 補助上限   貸款上限 

(一)新據點購地       90%         － 

(二)新據點購屋        60%         20% 

(三)一般堂會購地    80%         10% 

(四)一般堂會購屋       40%         40% 

(五)建堂          20%         40% 

(六)捐地建堂/原地重建  30%         40% 

(七)修繕        20%         40% 

(八)小型堂會修繕     60%         20% 

(九)中型堂會修繕     40%         40% 

(十)租地建堂     10%         80% 

(十一)租屋裝修    10%         50% 

相關說明如下： 

l 新據點購地、購屋係指開拓植堂Ａ、Ｂ1、B2、Ｂ3、D1、Ｄ2 案，且須

完成宣教委員會之評估。 

l 捐地建堂指原本沒有土地，但有人捐贈土地，總會不需支付購買土地的

經費。 

l 小型堂會指上一年度經常費收入在 300 萬元（含）以下者。 

l 中型堂會指上一年度經常費收入在 300~500 萬元（含）者。 

l 各堂會新建會堂於建築期間僅得追加一次工程費用，惟需視本會當年度

經費狀況，經議事會討論通過追加補助及貸款額度。 

l 申請修繕補助逾行政委員會權限（15 萬元）者，請於施工前先向行政委

員會提出申請。 

 

二、補助金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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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單一堂會補助金額太高，產生太大的資金排擠效果，補助金額上

限以五年內三千萬或八年內五千萬擇一，期限內不得更換。（以一個堂會（含

據點）之整體為補助金額之計算單位）。 

 

三、貸款期限 

(一)一般補助案，在核定的「還款日期」還第一筆款，分十年還完；第一

、二年無息，第三年起計息。 

(二)租地建堂案，採無息貸款，其貸款年限為租約期限，但最長不得超過十

年。 

(三)未依規定按時還款的堂會 （單位），暫停總會對其所有的補助款。 

 

四、還款日期核定公式 

同一工程之貸款，一年之內撥款完畢，以最後一筆撥款日期後滿兩年為還款

日期。若超過一年，則以第一筆撥款後滿三年為還款日期。 

 

五、貸款利率 

採取浮動利率，以郵局一年定存固定利率加 0.25%為準；郵局利率若有調

整，隔月一日本會貸款利率隨之調整。 

 

六、土地資金專款撥款的優先次序 

(一)堂會修繕補助款在50萬元之內者，由議事會通過即可撥款，超過50

萬元以上則需討論。 

(二)已經在付款中的建堂案。 

(三)尚未付款之申請案。 

1、事工成熟的新據點購堂。 

2、現有堂會改建或擴建。 

3、事工成熟的新據點購地。 

4、現有堂會增購土地。 

5、事業單位貸款。 



3-35-3 
 

6、宣教預定地及合作單位之申請案。 

 

七、土地資金申請使用審查重點 

(一)教會發展評估 

目的是了解一個堂會的發展潛能及建堂（購堂）計劃是否實際。

這方面的評估需提供以下資料： 

1、過去三年的教會人數統計表（包括主日崇拜、各牧區、小組、

團契…）。 

2、新堂地點發展腹地的人口組成資料及其他教會數。 

3、未來十年教會的發展願景及未來三至五年的教會成長策略。 

(二)教會財務評估 

目的是了解所提出來的建堂或購堂計劃以堂會現有的奉獻能力是

否能夠承擔，會不會教堂蓋了一半卻沒有錢繼續施工（路十四：

28~29），或是貸款過多將來卻沒有能力按時還款，而且我們希望

在還款期間不會對教會例行及開展性事工的發展產生太大的排擠

作用。這方面的評估須提供以下資料： 

1、建堂或購堂總預算。 

2、已有多少自備款。 

3、過去三年的收支報表（包括經常費及各個基金）。 

4、歷年建堂基金分析表（請分析經費來源的金額及比例：如由經

常費提撥，弟兄姐妹奉獻，其他教會奉獻，利息收入，其他…

）。 

5、貸款的還款計畫（例如：有多少是鼓勵弟兄姐妹為建堂奉獻，

多少是由經常費提撥，或者還有租金收入…）。 

 

八、賣舊堂（地）購新堂的原則 

若因著教會的發展，使得原有的會堂空間不夠使用，假如堂會要把舊堂賣

掉，在別的地點另購新堂，賣掉舊堂收入的處理原則為： 

(一)若曾照建堂、購地、購屋辦法接受過補助，應將扣除相關支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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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規費：例如增值稅…，代書費用、仲介費用）的淨所得款，按當

初總會補助的比例歸回給總會，堂會自行負擔的比例歸堂會作為

購新堂的自備款，相關款項暫時保管於總會（利息歸堂會），等堂

會進行建堂、購地、購屋、進行重大修繕時支用，堂會未支用前

總會不得運用該款項。 

(二)若當初沒有照建堂、購地、購屋辦法接受過補助，則將賣地或賣屋

款項20%先繳入總會土地資金。其餘80%經費保留為該堂新購地

及建堂之用途，若有不足金額再按本辦法申請經費。  

 

九、參與都市更新的原則 

若因堂會所在區域必須參與都市更新計畫才能夠重建或產生最高效益，應由總

會主導、堂會配合，進行規劃及與建商協商的工作。參與都市更新計畫後，原

本持分土地與建物持有面積之增減，應以教會長遠使用為原則。 

 

十、土地資金申請使用審查流程 

申請單位 → 區會（宣教委員會） → 行政委員會 → 土地資金管理委員

會 → 議事會 


